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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现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传承人保护政策以树立精英式代表性传承人为重点，

这一制度不仅疏于为大多数传承人提供真正利于精进技艺的社会环境，也忽视了非遗的多样性特

点，与当今国际社会新理念的普通传承人、群体传承人和传承社区的保护意识尚有距离。政府和社会

需要提升代表性传承人保护政策的科学性和针对性，应关注更多的普通传承人；还应引入企业和社

会力量，促进民间自发的传承机制的运作；要加强非遗产权的法规保护及产权意识的培养，推动全社

会民众与传承人共同保护优秀非遗的良性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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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保护理论

一、问题的提出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传承

人当中选拔具有代表性的杰出人物，予以精神褒

奖和经济资助，是我国在非遗保护实践中一项长

期的政策。迄今为止，已有四批 1986个非遗项目、

1836 位传承人进入国家非遗名录。不过，目前这

种精英式的个体保护政策，果真是保证可持续性

非遗保护、传承和发展的良性政策吗？少数个体

传承人真的能够承担起拯救那些岌岌可危的非

遗的重任吗？

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

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2008 年）到《中华人民

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2011 年），代表性传

承人的保护有了制度性保障和实际措施。但是，

随着国内外对非遗认识的逐步深化，特别是相关

学者越来越关注非遗持有者的群体性和社区性

特征，我们有必要对目前仍然停留于只重视个体

传承人的法律政策进行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建

立、完善非遗传承人保护的对策和措施。

二、国内外非遗传承人政策溯源与现状

对于个体传承人的重视是由日本的“人间国

宝”政策所开创。1950 年以奈良法隆寺金堂及壁

画、京都鹿苑寺金阁被火烧毁为导火线，日本开

始认识到在现代工业、商业和消费风潮的挤压

下，日本的文化遗产已经危机四伏。1950年《文化

财保护法》出台，该法在 1968年的第二次修订中，

提出了对作为“人间国宝”的传统手工艺的杰出

匠师加以保护的新概念。所谓“人间国宝”，即被

日本政府认定为表演或工艺技术领域里的“身怀

绝技者”，他们拥有绝世技能，能够传承某项重要

文化财。“人间国宝”每年得到政府一定额度的补

助金，用于培养后继者以及开展传承活动。这是

一项开创性的非遗保护政策，首先认识到了身怀

绝技者的重要性，并以官方立法的形式予以保

护；在提高民间手艺人社会地位的同时，也唤醒

了整个社会对于非遗传承的重视。

“人间国宝”制度出台后迅速为国际社会借

鉴和吸收。自 20世纪 60年代起，韩、泰、法、捷克、

菲律宾等国家也建立了类似的“人间国宝”制度。

199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议联合国成员国效

仿日、韩的“人间国宝”模式，建立类似的机制。

事实上，中国对工艺技术领域内的大师级人

物也有选拔制度。1979年原国家轻工业部受国务

院委托组织评选“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到 2005
年，已有 5 届、共评选出 365 位“中国工艺美术大

师”；2004 年中国加入国际非遗保护组织并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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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国后，命名了四批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

承人；2008 年原国家文化部正式出台了《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

暂行办法》。2011 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

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法》，明确将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权利与义务列

入法律。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标准是：（1）熟

练掌握其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在特定领

域内具有代表性，并在一定区域内具有较大影

响；（3）积极开展传承活动。各级政府对代表性传

承人的传承、传播活动予以支持，包括提供场所、

经费资助等。各省市陆续认定了省级非遗项目代

表性传承人近九千名。同日本、韩国等一样，法律

还规定，无正当理由不履行义务的代表性传承人

将被取消资格。

三、现行传承人保护政策之不足

在现行非遗保护政策中，对非遗传承主体的

保护主要集中于精英式代表性传承人。这种保护

政策虽然颇有成效，但也显现出不少问题。

（一）传承人“代表”责任之重

代表性传承人一旦被选拔出来，政府、社会

和民众对大师精湛的传统技艺和创造力给予肯

定和尊崇的同时，也寄托了对他们担当传承非遗

文化重任之殷殷期待。于是，代表性传承人既要

继续精研技艺、建业创新，身负文化传承之重任，

又要对非遗技艺之外的社会性宣传、教育，甚至

地方经济的增益发挥作用，他们承受着来自本业

和社会各方的巨大压力。

首先，从现行保护代表性传承人的法律法规

来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

三十一条规定代表性传承人应当履行以下职责

和义务：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妥善保存

相关实物、资料；配合文化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

部门进行非遗调查；参与非遗公益性宣传。不过，

现行法规给予他们在传承事业上钻研、磨练技艺

的时间、空间的保障，特别是在传承人的文化生

态、生活生态的保护方面严重缺失。对非遗传承

主体的保护，就是要对“身怀绝技”者技艺的保持

和精进，以及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提供充足的时

间、空间、人力和经费的保障。实际情况中，有些

传承人沦为政府管理部门应付专项检查的工具，

用来充当部门政绩的门面，甚至成为支持地区经

济的摇钱树。比如，浙江景宁畲族“三月三”的对

山歌、吃乌饭、祭祖先节俗，成为当地政府举办

“畲族风情旅游节”招徕游客的节目，“三月三”本

土民俗被当地官员和庞大的游客队伍扰恼［1］；广

东番禺的“飘色”民俗，因地方行政力量的介入，

“飘色师父周旋在其中，时而忘记自己是传统的

携带者的身份，去迎合政治力量的需要”［2］。各种

强加在传承人身上宣传、示范的义务过重，牵扯

了过多本应专注于本业的时间和精力，这是代表

性传承人的压力之一。

其次，代表性传承人一旦被政府认定身份，全

社会把拯救该非遗项目的期望聚于其身，对代表

性传承人来说，责任的压力往往超过了荣誉感。寥

寥数个传承人要将延续传统手艺的责任和义务一

肩挑起，他们的压力和焦虑显而易见。有时候传承

人的压力不但来自于他们“需要做什么”，更来自

于他们“做不到什么”。像四川羌寨的“释比”（祭

司）肖永庆，作为当地非遗“羌年”的代表性传承

人，他至多也只能熟记熟唱羌族的史诗，而无力让

“羌年”这样的地区性非遗再兴辉煌［3］。

现行非遗保护政策中，以集中“火力”的方式

支持个别精英式传承人的保护模式，还存在着很

大的风险。目前政府和社会对手艺人、传承人高

龄存世的担忧，就是现行政策所面临的另一个困

境。各级政府倾力保护下的代表性传承人，他们

人在艺在，人去则艺失。管理部门心存侥幸地把

“赌注”压在个别代表性传承人身上，那么必然会

对他们的老去离世而惶惶不安。将传承非遗的重

任仅仅系于代表者一身，忽略和放弃了具有广泛

社会基础的众多普通的民间传承人，一方面挫伤

了民间传承人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更实质性地损

害了非遗的传承和发展。

（二）非遗多元性认识之缺

目前，在以国家—省—市—县四等级科层制

为基础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机制中，各级

代表性传承人级别高下分明，待遇层次有别，与

民间的普通传承人拉开了距离。这种精英式传承

人保护制度并不适用所有的非遗项目。

首先，在民俗类非遗项目中，各种地区性的

节庆、庙会、歌会、集市起源并扎根于固定的社

区，基于民众的生产、生活、精神信仰而产生，与

该地域每一个人都有血肉联系，构成了这一社区

的群体记忆。节庆的创造者、实践者是广大的基

层民众，他们以及他们的活态性实践活动才应该

是非遗政策中的保护对象。以“羌年”节庆习俗为

例：羌族新年是农历十月初一，延续三到十天。新

年里村民敬神祭祀、上山还愿，聚集一起吃团圆

饭、喝咂酒、跳莎朗；村寨的祭司“释比”主持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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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还愿仪式，唱诵史诗。肖永庆、王治升作为祭

司“释比”，被评定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4］，他们

能传唱大量羌人史诗，精熟各种祭仪程序。但从

本质上说，“羌年”里的各种祭祀和节庆活动，主

角是村寨里的每一位男女老幼，离开了羌寨村民

的参与，“释比”连同其所精熟的祭祀仪式都是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与其说“释比”是被重点

保护的代表性传承人，毋宁说整个村寨以及每个

村寨成员都是“羌年”这一非遗项目生死存亡之

所系。

其次，在很多歌舞表演类的非遗项目中，表

演者之间是一种共同合作的关系。如贵州黔东南

苗族侗族自治州的国家级非遗项目“苗族多声部

情歌”，至少由两组男女共同完成，“团体中的每

个人在演唱中所发挥的作用具有互补性，很难判

断哪个更重要”［5］。一旦将他们割裂开来保护，只

能是“1+1=0”的效果。而代表性传承人保护中的

经济性资助政策出台后，最直接的矛盾来自于利

益之争［6］。原本团队成员平均分配的演出补助金，

因为被代表性传承人一人占有，导致表演团体出

现裂痕。

非遗产生于悠长多彩的人类生活过程，非遗

形式万象、种类繁多，极具复杂性、多样性。非遗不

仅存在于手工技艺、表演、礼仪，更覆盖民众生活、

生产、娱乐和休闲的全部领域。2003年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科学、谨慎

地定义：非遗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

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

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

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7］。因此，树立一两位精英传

承人，并没有体现群体创造的特质。可见，不考虑

非遗项目本身的特性，忽视传承群体的组成形式，

一概以代表性传承人制度加以认定的工作方式，

已经成为非遗保护中的一大阻碍。

在这个问题上，日本政府和学界把无形文化

遗产分作两类，即无形文化财（技能和工艺类）、

无形民俗文化财（民众的生活形式与习惯），制定

了分别对待的保护政策，如后文所记的三种资格

认定等措施，值得借鉴。

（三）政府主导评选之弊

目前非遗传承人的选定以各级政府机关为

主导，导致了在一些手工技艺类非遗项目的评审

中，技艺水平的专业性评判不够专业。例如，被认

定为国家级非遗项目的天津“杨家埠木版年画”，

是一种仍以家庭作坊形式为主制作生产的传统

年画。杨家埠的四家著名画店都是百年老店，互

相竞争，水平和质量彼此不相上下。2007 年杨洛

书被认定为该项目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后，四

家画店的关系开始紧张，凭着国家级传承人的名

号，杨洛书的“同顺德”成为当地销量最好的画

店。同一行当、同样作品、同样流派的年画工艺传

承，杨氏一定超越其他三家的专业性理由不够服

人，因此同行艺人“对杨洛书的成名之路表现出

了各种羡慕、嫉妒与不服气”［8］。同样，广东省级非

遗项目“吴川泥塑”的很多民间艺人对高氏入选

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心存不满，认为手艺超过他的

大有人在，偏偏他被评定为代表性传承人，还独

享省级津贴。于是，泥塑师傅集体拒绝媒体和学

者的采访调查，以示抗议［9］。张连沛是国家级非遗

项目“户撒刀锻制技艺”传承人，也是云南省德宏

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户撒地区唯一一位仍会打制

“七彩刀”的手艺人，但因各种原因，未被评上国

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张连沛倍感不平和失落，挂

锤歇业不再打刀［10］。

目前，非遗传承人的评定标准、评定程序都

是由政府部门自上而下统一制定和执行，完全由

行政主导，忽视了传承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排

除了一大批掌握丰富知识和高超技能的民间艺

人”［11］，包括专业人员在内的各种质疑声四起。政

府作为行政管理部门，直接担当专业性超强的评

定专门技艺高低的评判者，是否合理？即便在评

审中聘请了专业人员介入，但对专家选定的过

程，本身就属一个高度专业范畴的工作；而且，由

政府来评判行业人员的技艺高低，这种方式也超

出了政府文化管理部门的职能范围。

重视个别代表性传承人、实行“精英”化行政

管理的保护思路，在非遗保护刚刚起步的阶段，

效果卓然。但时至今日，这种行事简单化、表面

化、笼统化和绩效化的积弊已然凸显。通过行政

把控式的手段来选拔少数精英式代表性传承人，

倾斜资源、打造模范，试图通过提升一人来影响

一大片，意愿可嘉，但成果有限。在今日深化和完

善非遗保护政策的大背景下，超越过去那种单一

的、有局限性的行政干预政策，建立更加有针对

性、更加细化的保护政策，已经刻不容缓。

四、传承人保护的对策与建议

（一）传承主体的多样性认知

对传承主体的保护是非遗保护的核心。随着

社会对非遗认识的逐步深入以及国内外相关前

沿理论和田野调查的进一步发展，非遗传承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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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正在逐步扩展：非遗传承人不只是手工技

艺、口头文学、表演艺术和民间知识类的“代表性

传承人”，还应该扩展到礼俗仪式、岁时节令、社

祭庙会等民俗活动的群体传承；除了重点保护精

英式传承人，人数更多的普通传承人同样值得关

注与呵护。因为非遗根植于民间土壤，是地区民

众群体共同创造的人类文化结晶。优秀的非遗绵

延至今，依靠的是各类传承主体的薪火相传；扎

根于社会基层的众多普通传承人，是精英式传承

人的孕育母体。在非遗传承人保护政策中，对普

通传承人和群体传承人等传承主体的保护，同样

不能缺位。

有些非遗项目，其工艺技术中的个人色彩不

够明显，且拥有这一技能者人数众多、技艺水平

难胜高低。如果套用四等级代表性传承人的科层

体系来评判非遗项目保持者的重要程度，可能无

法评选出“身怀绝技”者，或者会遗漏重要的非遗

技艺。中国北方的麻纸制造技艺就是一例，当地

人用废旧麻绳、麻布、麻鞋底为原料，经切麻、洗

料、碾料、洗料、打槽、抄纸等工序制造麻纸。这种

技艺分布于黄河流域以北的广大地区，麻纸亦是

我国代表性的传统造纸［12］，却很难选出代表性的

传承人。

日本政府和学界对无形文化财的传承主体

有比较全面的认识，将无形文化财的传承人分作

三种不同形式加以认定：其一是个别认定——他

们是高度体现或取得重要无形文化财（艺能和工

艺技术）技能的个人。比如琉球古典音乐被指定

为重要无形文化财，岛袋正雄作为杰出的演奏家

被认定为该音乐的保持者，即“人间国宝”；漆艺

雕金的保持者中川卫，被认定为工艺技术领域的

“人间国宝”。其二是综合认定——由二人或以上

形成一体的情况作综合认定，像歌舞伎、能乐、组

踊等。其三是团体认定——有些工艺技术中个人

色彩和风格比较淡薄，“身怀绝技”并不明显而该

技能的保持者人数众多，在此情况下，对所有保

持者的团体给予团体认定［13］，比如柿右卫门制陶

技术保存会、小鹿田烧技术保存会、久留米絣（染

织）协会。

日本政府充分认识到非遗内涵的丰富性和

非遗形式的多样性特点，分门别类、细化非遗保

持者的资格，是具有针对性、更具科学性的有效

保护政策。

（二）引入社会力量参与非遗保护事业

政府应善于利用社会力量。将非遗传承与保

护的专业力量和社会力量纳入保护事业，既可以

让非遗保护获得专业性科学性支撑，又可以缓解

政府财力资源、人力资源匮乏的窘境。

1.利用专业性的民间组织

在传统手工业、近现代工业发展史上，很多行

业存在过历史悠久、组织成熟、运行合理的行会组

织。行会在业内人员的专业指导、整合协调，规范

手工业和商业运作，以及防止业内恶性竞争、维护

同业利益等方面，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14］，

其自治的性质、在行业内自我完善净化的特点、权

威性的评判，得到业内成员的认可。另外，在非遗

的活动中，民间还有各种自发组织的协会。这些行

会和协会对业内的活动以及工匠、艺人的专长特

点了如指掌。前文提及在评选过程中所出现的各

种龃龉，传承人之间互相诋毁等现象，反映了工匠

艺人们对政府的非专业性评判及评选活动忽略行

会组织所产生的抵触和不满。如浙江省丽水鼓词

协会会长对传承人评定办法提出意见：“代表性传

承人的推选过程根本没有我们协会的参与，最后

被认定的传承人年纪很大了，没有得到我们同行

的一致认可。”［15］

这类行会和协会比政府部门更了解本行业

的生产方式和传承现状，更清楚匠师的技艺和地

位，对各种民间的生产与民间活动有更专业的治

理协调能力。这些专业性民间组织拥有广泛的人

际网络，长年积聚的行业威信更具有公信力和说

服力。像日本著名的文乐协会、能乐协会和歌舞

伎保存会，接受政府和企业的资助，在本行业的

保护和振兴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因此，我国政府也应该认识到行会、协会的

特点和优势，诸如在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评审、非

遗传承与保护方面，让它们的运作重新“活起

来”，承担起非遗保护的主要工作。这是今后非遗

传承和保护事业中应该加强的方向。

2.吸纳企业和社会赞助

非遗及其传承人的保护中确保资金投入，是

取得非遗保护事业成功的保障。要认识到大多数

非遗项目很难实施生产性保护和生产性自救，因

此，要维持传承人的传承活动、甚至自身的生存，

都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

对于代表性传承人的经济资助，我国已制定

有法律法规。根据 2012 年出台的《国家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国家级非遗代

表性传承人每年可以获得“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专项资金”2万元补助［16］，专款用于开展传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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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传承人保护政策的再思考

活动。各级地方也有相应细则，比如北京市规定

市级代表性传承人每人每年获补助 2 万元；上海

市规定 70岁以上市级代表性传承人，经申请每人

每年得到近 6000 元津贴补助；江苏省以“生活补

贴、立项资助、以奖代补”方式，对高龄和无固定

经济来源的传承人发放生活补贴。但是，这些补

贴不过是杯水车薪，全部依靠政府国库资源的支

持力度毕竟有限。不仅中国如此，世界上很多国

家在非遗保护方面，也没有采取全部依靠国库财

源的做法。像法、英、德、意、日等国家，大致拿出

国民经济总预算的 0.01%～1%，投入到支持非遗

以及传承人的经济资助中。目前，我国对非遗传

承人的经济资助情况是僧多粥少，不足以支撑体

量庞大的非遗保护事业。因此，引入社会资源，共

同承担非遗保护职责，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在美国，采取了引入社会参与文化遗产保护

的国家政策，鼓励和吸引私人企业和地方的支

持；在日本，政府支持企业和财团设立基金会，投

入非遗保护。众所周知，日本的民间社会对文化

遗产的珍惜和保护，成为现代化过程中保持传统

文化的一支主要力量。这种行之有效的做法，具

有启示意义。

随着民众和企业不断增强的社会责任感，企

业和社会在逐步形成的慈善捐赠等意识中，正在

寻求更多机会回馈社会，政府可以借此引导企业

的捐赠进入到急需资金的非遗保护事业。笔者建

议，在政府主导下设立非遗保护的基金会，聚集

的资金可以资助非遗的调查、记录和研究，可以

资助传承人精研技艺、培养后继者，亦可以资助

表演的活动场地、演出的成本等。

（三）建立非遗知识产权制度

我国应尽快建立非遗知识产权制度，既保护

非遗知识产权所有者的人权，也保障传承人享有

发展自己所持有非遗的文化权利。世界各国在知

识产权法律法规方面提供了有利于保护和支持

非遗的重要借鉴。如意大利威尼斯制定了民间文

学作品的著作权享受无限期保护的法规，若以营

利为目的而使用民间文化，不仅要获得文化部门

的许可，还要缴纳使用费，而政府对收取的使用

费以基金的形式进行管理。

笔者建议，我国对非遗传承人的保护可以借

鉴保护音乐人原创音乐、作家原创文学作品那

样，对任何以营利和消费为目的，使用非遗工艺

技术、图像造型、音乐舞蹈的企业、个人收取版权

费，然后将钱款以经济资助的形式返还给该项非

遗的持有者、传承人。这不仅可以成为非遗传承

人传承活动和维持自身生活的良好资金来源，同

时也是对传承人应有的尊重和肯定，促进社会对

于非遗保护的认知度和责任感。

五、余论

非遗的传承和保护是政府、社会、学界及民

众的共同事业，其中政府的作用至关重要。政府

通过立法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体现国家意志，

为非遗的传承保驾护航。而且，除了政策层面，如

果没有政府的介入，非遗的保护工作无论是财政

支持还是人力资源都很难获得保障。政府在今后

对非遗保护的主导作用不应削弱，而更要加强，

因为今日众多的非遗项目早已没有了生存的土

壤和社会基础，丧失了自然发展的经济环境。国

家权威的介入，为游离于当今社会、脆弱不堪的

非遗以及非遗传承人群体，提供了一定的生存保

障。需要指出的是，国家对非遗保护的主导，应体

现在政策指导和法规建设的层面，而非介入包括

传承人专业技能的认定等非遗工作的具体事务；

政府应该充分调动社会的综合力量，将之投入到

漫长、艰辛的非遗保护事业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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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hinking the Inheritor System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afeguarding
LV Jing BO Xiao-jun

(Department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Museolog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Focusing on a selection of officially recognized cultural practitioners, the current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CH) Inheritor System fails to create an environment conducive to the practice of all cul⁃
tural practitioners. It also fails to recognize the diversity that ICH bears. The system goes back from the con⁃
temporary idea tha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olds on heritage safeguarding, which promotes ordinary in⁃
heritors, group inheritors, and inheritance communities. The government and society need to revise the poli⁃
cy to make it more accessible to ordinary practitioners. Enterprises and civil societies are good resources to
be used for promoting the safeguarding of ICH among the people. Efforts shall also be made to increase the
public awareness of property rights of ICH and strengthen the regulation of them so as to encourage the en⁃
tire society, not only the inheritors, to safeguard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ICH.

Key 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heritor；protection
policy；civil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social power；intellectual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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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11月 4日，由纸质文物保护国家文物

局重点科研基地（南京博物院）主办的“纸质文物

修复用材料”研讨会暨学术沙龙在南京博物院举

行。南京博物院副院长王奇志主持会议，全国多家

博物馆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共五十余人参加了本

次会议。

研讨会围绕“纸质文物修复用材料使用中存

在的问题”“修复用纸、胶粘剂、绫绢等主要修复材

料的质量评价”“修复材料质量评估体系的建立”

“文博单位作为使用单位对接修复材料生产、加工

企业，以提高修复材料的适用性”以及“目前情况

下修复材料的选用或对现有修复材料的再加工”

等五个议题展开讨论。在后续的提问环节中，年轻

一代的文保人就“日本的纸张图谱的具体内容”

“修复过程中应如何记录纸样”等问题分别向相关

专家请教，并得到专家们的积极回应。

本次研讨会对推动国内纸质文物保护工作具

有积极的学术意义。

（《东南文化》编辑部）

南京博物院举办“纸质文物修复用材料”研讨会暨学术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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